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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“5·26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
调查报告

2020 年 5 月 26 日 14 时 30 分许，位于中原区西四环与建设

西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保通路上，一辆运输建筑垃圾的重型自卸

货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并碾压，造成 3 人死亡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360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3 号）等法律、

法规有关规定，郑州市政府成立了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、公安

局、总工会、城市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乡建设局和中原区

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的“5·26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，并

邀请市监察委员会派员参加，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。

为及时查明事故原因，分清事故责任，汲取事故教训，事

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

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询问、检测检验、法医鉴定和技

术鉴定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

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

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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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0100MA3XE9CN89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；住所：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 216-1 号院同汇花园二期 7

号楼 1 层商 112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孙 XX；注册资本：贰仟万元

整；成立日期：2016 年 9 月 27 日；营业期限：长期；经营范围：

房屋建筑工程，土石方工程，地基与基础工程，垃圾清运，房

屋租赁，装饰装修工程，设备租赁，停车场管理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登记机关：

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发证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7 日。

该公司共有运输建筑垃圾的重型自卸货车 43 台。

2.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

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0102694869279N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；住所：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街道桐柏路宏河路向东 200 米；

法定代表人：王 XX；注册资本：叁佰万元整；成立日期：2009

年 9 月 9 日；营业期限：长期；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基础渣土、

土方挖掘，机械设备租赁，市政公用工程，园林绿化工程，室

内外装饰装修设计及施工，建筑劳务分包，建筑垃圾、工程渣

土清运，环保工程，管道工程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，机械设备

的技术咨询。登记机关：郑州市中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发证

日期：2019 年 5 月 22 日。

《郑州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证》编号：00000697，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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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（X1-0180）；单位名称：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；法定

代表人：王 XX；地址：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街道桐柏路宏河路

向东 200 米；服务项目：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清运；专业设备：

重型自卸车 133 台；从业人数 145 人；有效期：2020 年 2 月 24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。发证机关：郑州市城市管理局，发证

时间：2020 年 2 月 24 日。

3.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

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01005897499024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；住所：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07 辅道交叉口向北

500 米路西；法定代表人：王 XX；注册资本：壹仟零陆万元整；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2 月 20 日；营业期限：长期；经营范围：土

石方基础工程施工、市政道路工程施工、土木工程建筑施工，

工程渣土、建筑垃圾清运，建筑构件及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。

登记机关：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发证日期：2018 年 3 月 9

日。

《郑州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证》编号：00000690，许

字（X1-0168）；单位名称：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；法

定代表人：王 XX；地址：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07 辅

道交叉口向北 500 米路西；服务项目：工程渣土、建筑垃圾清

运；专业设备：重型自卸车 134 台；从业人数：120 人；有效期：

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。发证机关：郑州市城

市管理局，发证时间：2020 年 2 月 24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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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

司和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

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取得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核发

的《郑州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证》，不具备建筑垃圾运输资

质。2019 年 3 月 25 日与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签订《托管

挂靠协议》，将其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挂靠在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

限公司（车辆未过户），并将挂靠协议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备案，

由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以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名

义代为办理《郑州市建筑垃圾处置（运输证）》（郑州市城市管

理局核发）和《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登记卡》（中原区城市

管理局核发）等运营手续。

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中原碧桂园一期工程

开发商郑州名兴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后，因其

运力不足等原因，其法定代表人王 XX 与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法定代表人孙 XX 商定借车，因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车辆挂靠在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名下，2020 年 5 月 15

日，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

司签订了《借车协议》（借车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

年 6 月 15 日），借用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名下车属单位

为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23台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输土

方（事故车辆为所借车辆中的一台），并以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

有限公司名义办理车辆运营所需的《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

登记卡》，后因故未办理成功，所借 23 台车辆的双向登记卡仍



- 5 -

以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名义办理，并在双向登记卡的运

输单位“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”后面加括号注明“富泓

借”字样。

（二）事故车辆基本情况

1.豫 A5898M 华骏牌重型自卸货车。行驶证发证机关：河南

省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；所有人：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；住址：郑州市中原区前进路 81 号院 4 号楼 17 层 1703

号；注册日期：2018 年 9 月 18 日；检验有效期止：2020 年 9

月 30 日；车辆状态：正常；核载总质量：25000kg，实际总质

量 48900kg，超限 23900kg，超限率 95.60%。交强险保险单号：

PDAA201941010000168088，保险公司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，有效期始止：2019 年 8 月 4 日至 2020 年 8 月 3 日。

《电子通行证》发证机关：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；通行

证类别：渣土运输；通行证生效时间：2020 年 5 月 7 日 18 时

02 分；通行证有效期：1 个月；车辆所有人：河南傲成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；运输物品：渣土；通行时间：9 时至 17 时；通行

路线：湖西路、建设西路、西四环、工业路、东方路、同兴街、

康佳路、公明路、南四环、316 省道、郑登快速路。

《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登记卡》编号：20024200；施

工单位：郑州中原碧桂园一期土方工程；施工地点：郑州市中

原区郑上路（实为建设西路）与湖西路交叉口；消纳场地：众

惠建筑弃土填埋场；运输单位：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（富

泓借）；行车路线：湖西路、建设西路、西四环、中原西路（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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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环以西），有效期：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。

发证机关：中原区城市管理局。

《郑州市建筑垃圾处置（运输证）》编号：x1-0472-581；

运输单位：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；有效期：2020 年 4 月

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。发证机关：郑州市城市管理局，发证

日期：2020 年 4 月 8 日。

2.豫 A077EK 雅马哈牌普通二轮摩托车。行驶证发证机关：

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；登记所有人：田 XX；所有

人住址：河南省荥阳市崔庙镇崔庙村六道口 061 号；品牌型号：

雅马哈牌 ZY125T-14；初次登记：2018 年 9 月 7 日；检验有效

期止：2020 年 9 月；车辆状态：正常；核定载人数：2 人，实

际载人数 3 人。

（三）事故车辆驾乘人基本情况

1.豫 A5898M 华骏牌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张 XX，男，30 岁，

户籍地址：河南省太康县张集乡张楼行政村王堂村，身份证号：

41XXXXXXXXXXXXXX11，驾驶证准驾车型：B2，初次领证：2016

年 4 月 14 日，档案编号：412701737528，状态：正常，有效期

止 2021 年 4 月 14 日，发证机关：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

察支队。从业资格类别：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，有效期

2018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7 日，发证机关：周口市道

路运输管理局。

2.豫 A077EK 雅马哈牌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郭 XX，男，43

岁，户籍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汪庄村 255 号附 2



- 7 -

号，身份证号 41XXXXXXXXXXXXXX96，准驾车型：C1D，初次领证：

2005 年 5 月 19 日，档案编号 410100797455，状态：正常，有

效期止 2021 年 5 月 19 日，发证机关：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交

通警察支队。事故中当场死亡。

3.豫 A077EK 雅马哈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乘坐人郭 XX，女，10

岁，身份证号：41XXXXXXXXXXXXXX49，户籍地址：河南省郑州

市中原区须水镇汪庄村 255 号附 2 号。郭 XX 的女儿。事故中当

场死亡。

4.豫 A077EK 雅马哈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乘坐人高 XX，女，12

岁，身份证号：41XXXXXXXXXXXXXX82，户籍地址：河南省郑州

市中原区须水镇汪庄村 255 号附 2 号。郭 XX 的继女，事故中当

场死亡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道路等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四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

锦艺汽车智汇港南侧保通路上。由于西四环高架道路施工，由

北向西行驶车辆借用锦艺汽车智汇港内部道路通行。事故现场

西侧保通路为东西走向，单向通行，沥青路面，路面平整，全

宽 6.7 米，道路中间有白实线分离，左侧车道宽 3.9 米，右侧

车道宽 2.9 米。现场东侧保通路为南北走向，沥青路面，路面

平整，中间为单黄实线，黄实线两侧各有两条宽 4.1 米的机动

车道、一条宽 4.55 米的非机动车道，机动车道南端路面有右转

指示箭头。两条保通路呈直角交汇。

2020 年 5 月 26 日郑州市中原区白天天气情况：晴转多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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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温 19～30℃，东风 2 级。

二、事故相关人员和车辆检验鉴定情况

（一）事故车辆驾驶人体内乙醇含量检验情况

1.郑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《检验报告书》（第 2003368

号）检验结果：张 XX 的静脉血未检出乙醇。

2.郑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《检验报告书》（第 2003367

号）检验结果：郭 XX 的心肌血中乙醇含量为 7.06mg/100ml。

（二）死亡人员尸检情况

经郑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对死亡人员尸体进行检

验，鉴定意见如下:

1.郭 XX 符合交通工具致多发伤死亡。

2.郭 XX 符合交通工具致多脏器损伤死亡。

3.高 XX 符合交通工具致多发伤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情况

陕 西 长 安 大 学 机 动 车 物 证 司 法 鉴 定 中 心

NO:SFJD20191224-115XM 号《鉴定意见书》鉴定意见：

1.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事故前转向系统技术状况正常。

2.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行车制动性能符合 GB7258-2017

的规定。

3.豫A077EK二轮摩托车前轮制动装置在本次事故中严重受

损，无法检验，后轮制动装置能有效制动。

4.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右前、右后转向灯均启闭正常，

其右前侧转向灯不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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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后视镜、下视镜均齐全有效。

6.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右前角与豫 A077EK 左后侧发生

了碰撞，碰撞瞬间豫 A5898M 速度大于豫 A077EK 速度。

7.豫A5898M重型自卸货车事故发生前其汽车行驶记录仪未

通电工作，事故发生后驾驶员下车前其汽车行驶记录仪通电并

正常工作。2020 年 5 月份该车行驶记录仪通电时段见下表。

日期 行驶记录仪通电时段

2020-05-10 09:40:10～10:29:24

2020-05-15 09:05:02～14:08:09

2020-05-21 06:29:37～10:13:18

2020-05-24 10:03:06～10:40:08

2020-05-26 14:32:44～16:02:14

17:56:18～18:24:29

8.两车事故前行驶速度无法鉴定。

三、公安交管部门对事故车辆驾乘人责任认定

经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大队《道路交通事故认

定书》认定：

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张 XX：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一条“驾驶人驾驶机动车

上道路行驶前，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；

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

患的机动车”的规定；第二十二条第一款“机动车驾驶人应当

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

文明驾驶”的规定；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

核定的载质量，严禁超载；载物的长、宽、高不得违反装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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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不得遗洒、飘散载运物”的规定，依据《道路交通事故处

理程序规定》第六十条规定，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。

豫 A077EK 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郭 XX：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“机动车载人不

得超过核定的人数，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”的规定；

第五十一条“机动车行驶时，驾驶人、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

用安全带，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”

的规定，依据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第六十条之规定，

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。

豫 A077EK 二轮摩托车乘坐人郭 XX、高 XX 无事故责任。

四、政府有关文件对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规定

（一）《郑州市建筑垃圾清运公司重组整合工作实施方案》

2014 年 4 月 25 日，郑州市印发《郑州市建筑垃圾清运公司

重组整合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郑城提升办〔2014〕10 号），《方案》

规定：

1.2014 年 7 月 1 日起，市区所有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必须纳

入公司管理，对个人或采取挂靠形式从事清运活动的车辆，一

律视为“黑车”，市、区两级将会严查重罚；

2.重组整合后的新公司经市城市管理部门核准后列入《郑

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公司名录》，凡没有列入《名录》的清运公司

均不得在本市范围内从事建筑垃圾清运活动；

3.重组整合后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必须由公司统一管理，车

辆行驶证不得出现个人名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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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个人或者未经城管部门核准的企业不得从事建筑垃圾运

输活动，禁止采取挂靠的方式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；

5.公司要具有办公室、财务部、经营部、督导安全部等科

室，并具有明确的工作职责；

6.公司要聘请政治觉悟高、思想素质好、业务能力优、工

作责任感强的人员担任各科室负责人，并聘请一定数量的技术

员、安全员、引导员、保洁员等工作人员，明确职责，实行考

核，与工资挂钩；

7.每一个清运工地要配备一名项目经理；

8.评估机构对车主车辆进行评估，按照《公司法》规定制

定公司章程，成立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，依法定程序

选举董事长、监事会主席，并聘请经理层，聘请司机和公司员

工，办理工商注册等其他手续。

（二）《郑州市加强建筑垃圾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

方案》

2017 年 2 月 21 日，郑州市印发《郑州市加强建筑垃圾管理

促进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郑政办〔2017〕18 号），《方案》

规定：

1.加强对建筑垃圾产生、运输和消纳行为的监管，进一步

建立健全建筑垃圾从产生、运输到消纳的全过程处置核准制度，

产生建筑垃圾的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以及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和

消纳的企业经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获得核准后方可处置建筑

垃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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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擅自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未经核准的运输单位（车

辆）运输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处罚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

任。

（三）《2020 年建筑垃圾管理工作要点》

2020 年 2 月 26 日，郑州市印发《2020 年建筑垃圾管理工

作要点》（郑建领办〔2020〕7 号），《要点》规定：严厉打击随

意倾倒行为。严禁在经备案的处置场（消纳场）之外随意倾倒

建筑垃圾和工程弃土。

五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5 月 26 日，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驾驶员张

XX 按照工作安排驾驶豫 A5898M 华骏牌重型自卸货车运输建筑

垃圾。按规定，其所运建筑垃圾的产生点为位于建设西路与湖

西路交叉口的郑州中原碧桂园一期工程建筑工地，消纳点为众

惠建筑弃土填埋场，但其实际弃土地点为孙庄安置房工地。14

时 30 分许，张 XX 驾驶豫 A5898M 华骏牌重型自卸货车行驶在西

四环与建设西路西北角锦艺汽车智汇港南侧保通路上，此时，

郭 XX 驾驶豫 A077EK 雅马哈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其右侧车道同

向行驶。在两车由北向西转弯过程中，张 XX 所驾重型自卸货车

右前角撞到了郭 XX 所驾二轮摩托车左后尾部，随后重型自卸货

车继续向前行驶，将二轮摩托车及其驾乘人员卷至车轮下，导

致郭 XX 及乘坐人郭 XX、高 XX 三人当场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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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领导和相关

人员迅速到达事故现场，组织救援、调查取证。郑州市公安局

和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，指导应

急救援，并按照市领导指示，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善

后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事故造成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共造成 3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360 万元。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张 XX 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重型自卸货车，载物超过核载总

质量（超限率 95.60%），且疏于观察，未安全驾驶，在此事故中

起主要作用。郭 XX 驾驶二轮摩托车未遵守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

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，且载人超过核定人数，在此事故

中起次要作用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

司、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三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

落实，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不落实，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例

会工作流于形式，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形同虚设，以及无资质、

采用违规“挂靠”、“借车”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超限

运输、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纳建筑垃圾，把

习惯性违规当作正常、合规、合法，最终使运营车辆处于失管、

失控状态，导致驾管人员法律意识、安全意识严重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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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郑州市、中原区两级城市管理部门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

和运输车辆日常监管和执法不严，落实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

不力，使得建筑垃圾运输市场管理混乱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调查认定，中原区“5·26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七、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发生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

张 XX，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豫 A5898M 重型自卸货车

驾驶员，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重型自卸货车，载物超过核载总

质量（超限率 95.60%），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

纳建筑垃圾，且在驾驶过程中疏于观察，未安全驾驶，导致较

大亡人事故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2020 年 5 月 27 日，

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八十二条之规定，对其执行拘留（郑公直建（交）拘字〔2020〕

9 号）。2020 年 6 月 9 日，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条之规定，经郑州市中原区人

民检察院批准，以交通肇事罪对其执行逮捕（郑公直建（交）

捕字〔2020〕1 号），现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。建议由司法

机关依法进行处理。

2.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

（1）孙 XX，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（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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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），负责公司全面工作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未严格组织落实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有关规定，未建立、健

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，未专门配备项目管理和安全管理人员，未组织制

定和实施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，未组织制定和实施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救援预案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无资质、采

用违规“挂靠”、“借车”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对建筑

垃圾运输车辆超限运输、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

消纳建筑垃圾以及随意关闭车载动态监控系统等问题熟视无

睹，致使运营车辆处于失管、失控状态，导致较大亡人事故发

生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

处以 2019 年年收入 4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2）张 XX，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车队长，负责公司

车辆管理、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。未严格组织实施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，未如实记录

安全教育情况，未经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

核合格，未及时排查、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有关条款规定另案处理。

（3）陈 XX，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，

负责公司全面工作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未严格落

实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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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未严格组织制定和实施安全教

育和培训计划，未经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

核合格，未组织制定和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未建

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允许无资质企业采用违规“挂靠”

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且所签订“挂靠委托协议”未签

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对挂靠车辆实施有效监管，致使挂靠

车辆处于失管、失控状态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

由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依规对其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郑州市应

急管理局备案。

（4）王 XX，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（主

要负责人），负责公司全面工作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未严格落实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未严格组织制定和实

施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，未经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

理能力考核合格，未组织制定和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

案，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允许无资质企业采用违规

“借车”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且所签订“借车协议”

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对借用车辆实施有效监管，致使

借用车辆处于失管、失控状态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

建议由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依规对其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郑州

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（二）对事故发生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河南傲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。未严格落实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无资质、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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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“挂靠”、“借车”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且所签“挂

靠委托协议”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，未专门配备项目管理和安全管理人员，不具备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行业安全生产条件。未按规定实施车辆

动态监控制度，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例会工作流于形式。未制

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排查

治理制度，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超限运输、

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纳建筑垃圾，把习惯性

违规当作正常、合规、合法，最终使运营车辆处于失管、失控

状态，导致较大亡人事故发生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和《生

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试行）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

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 6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郑州顺鑫渣土挖掘有限公司、河南富泓土石方工程有限

公司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未严格落实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未配备项

目管理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安全教育培训、例会制度流于形

式，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形同虚设。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

援预案，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及时消除

事故隐患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

纳场消纳建筑垃圾。允许无资质企业采用违规“挂靠”、“借车”

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，且所签订“挂靠委托协议”、“借

车协议”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对挂靠、借用车辆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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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监管，致使运输车辆处于失管、失控状态。两单位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由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依规对两责任

单位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（三）对相关监管人员和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

1.冯 XX，中原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派驻西流湖街道办事处

中队负责人，所在中队负责 6 时至 22 时所派驻街道办事处辖区

内违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执法工作。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运输

车辆的日常监管执法不严，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相关证件的使

用监督不到位，对建筑垃圾产生点、消纳点和车辆运输路线监

管不力。对该中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六十七条、《事业单位人

事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建议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。

2.谢 XX，中原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负责建筑垃

圾、施工扬尘、施工噪声方面的治理及执法工作，分管派驻西

流湖街道办事处中队。督促分管中队加强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运

输车辆的监管执法工作不力。对分管中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

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对其进行诫勉谈话。

3.吕 XX，中原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，负责综合执法、

法治信访、执法管理等工作，主持中原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工

作。督促下属中队加强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监管执法

工作不到位。对下属中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责成其作出检查。

4.韩 XX，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固体废弃物处置管理处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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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严格实施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的日常监管工作，

未严格实施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动态监控制度，未严格实施

对建筑垃圾产生点、消纳点和运输车辆、运输路线监管工作，

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违规“挂靠”经营、“借车”经营等问题监

管不力。对该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责

成其作出检查。

5.中原区城市管理局，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日常

监管不严，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相关证件的使用监督不到位，

对建筑垃圾产生点、消纳点和车辆运输路线监管不力。致使建

筑垃圾运输车辆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纳建筑

垃圾等问题突出。建议责成中原区城市管理局作出检查。

6.郑州市城市管理局，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运输

车辆的日常监管不严，未严格实施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动态

监控制度，对建筑垃圾产生点、消纳点和运输车辆、运输路线

监管不力。致使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违规“挂靠”经营、“借车”

经营和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纳建筑垃圾等问

题突出，导致建筑垃圾运输市场管理混乱。建议责成郑州市城

市管理局作出检查。

八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(一)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要依法依规经营，认真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严格执行郑州市

对建筑垃圾运输管理的各项政策，严禁无资质情况下采用违规

“挂靠”、“借车”等方式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。按规定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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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项目管理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严格

执行安全教育例会、车辆动态监控等制度。制定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，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严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超限

运输、不按规定路线运输、不按规定消纳场消纳建筑垃圾。加

强驾管人员教育、培训和管理，建立完善的安全培训、考核制

度，切实增强从业人员的法规意识、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，确

保企业健康、安全发展。

（二）对建筑垃圾处置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城市

管理部门，要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

意见》、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、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

理办法》及郑州市政府文件要求，立即对建筑垃圾运输市场开

展持续的整顿、规范。加强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的

日常监管，严格实施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动态监控制度，严

禁无资质企业违规、变相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。进一步完善

与交通和公安交警等部门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，切实加强道路

运营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监管工作，严格查处违法驾驶、危险

驾驶、超限运输、违规经营建筑垃圾运输业务和违规消纳建筑

垃圾等行为。城市管理、交通和公安交警等部门要严格履行各

部门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的监管职责，深化综合执

法改革，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工作，构建有效的风险防控体

系，确保建筑垃圾运输市场有序、安全发展。

（三）借鉴外地先进经验，提高科技防范能力。建议郑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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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部门组织各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学习

借鉴深圳等地先进管理经验，安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盲区智能

主动刹车系统，依靠科技手段有效防控车辆右转过程中发生交

通事故。不断提高科技对安全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，积极推进

科技创新和运输装备安全性能提升，持续深化改革，理顺安全

管理体制机制，进一步提升建筑垃圾运输行业安全管理能力和

效率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
